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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科临床医学专业认证指南（2023 版） 

为适应新形势下教育评价工作的有关要求，进一步促进临床医学

专业认证工作的规范化，在教育部教育质量评估中心的领导下，教育

部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工作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工作委员会”）制定本

指南，指导开展本科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工作。 

一、基本原则 

（一）自愿申请，严格准入。在医学教育质量保障全球一体化的

背景下，倡导“早认证、早受益”。达到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准入指标

（附件 1）的学校可自愿申请临床医学专业认证。 

（二）强化标准，注重证据。强调《中国本科医学教育标准—临

床医学专业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标准》”）的权威性。定性与定量相结

合，多途径收集学校临床医学专业教育教学质量证据信息，判断学校

是否达到《标准》的要求。 

（三）平等协商，客观公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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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》。 

三、认证范围 

经国家正式批准开设本科（含长学制）临床医学专业的学校可以

自愿提出认证申请。 

在学校临床医学专业申请认证的前提下，麻醉学、医学影像学、

眼视光医学、精神医学、放射医学、儿科学等临床医学类专业可自愿

提出申请临床医学专业认证，认证!在判定"#专业是否达到《标准》

的基本要求，$专业%&部'不(含在认证的范围内。 

四、认证程序 

临床医学专业认证的)程(*认证申请、学校自评、现场考察、

认证+,、认证结-、持续改进等./01。201具体)程与要求

3附件 3。 

4、认证结- 

现场考察结56，认证专家'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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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。学校Z依据专家7认证+,和>?进行改进，[改P\可]^提

出认证申请。[改期Y不_于 2 D。在学校临床医学专业不A认证的

;<下，不对学校$I临床医学类专业=出结-。 

认证有效期内，工作委员会8据学校的专业>设;<和持续改进

`a，可@?并公Sb长认证有效期cde认证有效期。 

认证有效期到期前学校向工作委员会fT处提gb长期Ych

重新认证的申请、i合+,。工作委员会@?N定是否b长期Yc重

新申请认证。通常认证期Yjb长 1 ^，b长 k D。b长认证有效期

的结-经公QP向R会公S并以TU形式通VW认证学校。 

J认证有效期内学校出现不lmn《标准》的重大医学教育op，

工作委员会@?P可de原有认证有效期。de结-经公QP向R会

公S并以TU形式通VW认证学校。对于de认证有效期的学校，学

校q要8据要求进行[改，r_ 2 DP\可]^提出认证申请。 

.、 认证st 

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工作uv相关规定和工作规范，认证过程公开

公正，并wxy受学校、教z、学{和R会的监|。 

（一）认证学校st 

认证学校quv相关规定和院校工作规范，}~�ÄÅÇ，依据

《标准》开展专业>设，É合专家7完Ñ考察工作，Ö要求开展持续

改进，并y受监|。在认证工作中，学校应指定Üáà员，âä与工

作委员会fT处Üá和ã通。认证Üåà应çé学校临床医学教育;

<并保持相对è定。学校应=ê临床医学专业认证st信息åë的í

ìîïst，定期ñó院校信息，并及6向fT处备ò信息调[。 

学校认证程序要求、认证工作ô律规范等，ö3《临床医学专业

认证院校õú》。 

（二）认证专家s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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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证专家quv相关规定和认证专家工作规范，定期�ÄÅÇ，

认ùû行üä，完Ñ考察及相应工作，并y受监|。专家应=ê临床

医学专业认证st信息åë的íìîïst，定期ñó/à信息，并

及6向fT处备ò信息调[。 

认证专家 ¡¢件、专家7üä、专家7工作规范和考£评价等，

ö3《临床医学专业认证专家st办¤》和《临床医学专业认证专家

õú》。 

（三）认证¥¦与申¦ 

§¨©ªc/à可针对W认证院校«背认证相关规范c未J¬

®专业>设;<；c针对工作委员会和专家7«背认证程序、工作

规范cô律；c针对认证+,中有¯¬性内°，学校与专家7±¤达

Ñ一²³3等进行¬´¥¦。ö3《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工作¥¦制µ》。 

学校J对认证结-chde认证有效期有¶?，q在公Q期内向

工作委员会fT处ch教育部教育质量评估中心提出TU申¦。ö3

《临床医学专业认证申¦制µ》。 

·、附则 

本指南自发SEF开¸¬¹，º»权¼工作委员会。 

 

 

教育部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工作委员会 

2023 D 3 ½ 2¾ F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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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准入指标 

 

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准入指标 

1¿ 有临床医学专业À业{。 

2¿ 有ÁÂ附Â三ÃÄ等i合性医院（lÅÆ全程临床教学）1。 

3¿ 医学类专业在校学{Ç2与È床ÉÇ3的ÊËÌ于 1Í1。 

k¿ 临床医学类专业Î三DÏ{规模DÐX过 1000 à6，国家Ñ业医

zÒ格考Ó通过ÔÎ三D不Õ续Ö于全国平Ð×平。 

¾¿ 临床医学类专业国家Ñ业医zÒ格考Ó通过ÔÎ三D不Õ续Ö于

¾0Ø；Ñ业医zÒ格考ÓÇ据不m三D的新办专业，考Ó通过ÔÐ

不Ö于全国平Ð×平。 

C¿ 临床教学6ÙÚ全学程6Ù的ÊË大于等于 1Í2。 

Û¿ À业¬Ü不_于 kÝ Þ，¬Üßà主要á排在内科、â科、ãä科、

儿科与Rå；临床医学类$I专业的¬Üßàá排在内科、â科、

ãä科、儿科的6Ù不_于 32 Þ，$I¬Üßà可依据临床医学

类专业的%&合tá排。 

 

1 ÁÂ附Â医院指学校对附Â医院主要âäà具有§æ权c附Â医院ç7è关åéÂ

于学校。 

2 医学类专业在校{Çêë6(*临床医学、麻醉学、医学影像学、眼视光医学、精

神医学、放射医学、儿科学、ìí医学、中医学、中î医临床医学、基ï医学、¤医

学、ðñ医学等òA医学学ó学ª专业的本科{、中ôõöò÷的ø学{和专科{。 

3 È床ÉÇ指附Â医院床ªÇ与教学医院床ªÇE和，$中附Â医院床ªÇ是指�与

临床教学的附Âi合医院和附Â专科医院的床ªÇE和。教学医院床ªÇ是指ÅÆ全

程临床教学并有一ù临床医学专业À业{的教学医院的床ªÇE和，ú不(*ÅÆ部

'教学的专科医院的床ªÇ。医院的床ªÇ为医院"一D向û{部üý+的Ddëê

+þ床ªÇ，J¬ÿ开放的床ªÇÖ于编制床ªÇ，则Ö¬ÿê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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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医学教育重大变化 

 

医学教育重大变化 

1¿ 中õö校´和ôc校址O改； 

2¿ 临床医学类专业教学相关校å变化； 

3¿ 临床医学类专业新增c停办； 

k¿ 临床医学类专业÷程ê划修订； 

¾¿ 临床医学类专业学{规模重大变化B临床医学类专业当DÏ{规

模较"一D增Ä 30 à及以"c增Ä 20Ø及以"；非临床医学类专

业à入临床医学类专业的学{Ç为 30 à及以"cÚ临床医学类

本DÃàÇÊË为 20Ø及以"； 

C¿ 临床教学Ò源É置重大变化B新增c减_ÅÆ临床医学专业临床

教学的基地； 

Û¿ 医学教育st体制重大变化B医学院（部、中心）Ñ立c撤销，临

床医学类专业教学st主体调[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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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工作)程 

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工作)程 

临床医学专业认证的基本)程(*认证申请、学校自评、现场考

察、认证+,、认证结-、持续改进等./01。 

新一ß临床医学专业认证)程图 

一、认证申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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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准入指标的学校可于每D k ½、10 ½向

工作委员会提g临床医学专业认证申请。工作委员会对学校的认证申

请进行@?。认证申请@?结K'为两类B“同³认证”和“持续>

设”。必要6可7è专家对学校进行前期考察，N定是否通过学校的

认证申请。 

对于@?结K为“同³认证”的学校，进入P续认证)程；对于

@?结K为“持续>设”的学校，暂不认证，学校展开持续>设。>

设期通常不_于 2 D。经>设达到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准入指标要求

P，学校可重新提g认证申请。 

在新一ß临床医学专业认证的有效期内，学校可在提g认证进展

+,ci合+,6，针对未通过认证的$I临床医学类专业进行LM

认证的申请，并Ö要求提g相关9:。 

下一ß^临床医学专业认证申请，应r_在有效期（未b长的c

b长的）到期前 1¾ /½向工作委员会提出。 

二、学校自评 

学校自评是临床医学专业认证的重要01和基ï性工作，学校应

依据《标准》展开全U自评。认证申请@?结K为“同³认证”的学

校，应r_在认证现场考察前 1 /½向工作委员会fT处及认证专家

7Ñ员提g自评9:。J有境â专家�与认证工作，应同6提gõö

版自评9:并准备认证现场考察过程中相关Ò:的õö版。逾期未提

g自评9:，视为自动放弃y受认证。 

工作委员会fT处针对学校的自评9:进行完[性和格式的@

查；认证专家对学校的自评9:进行内°ö¬和自评É结程µ的@查。

必要6，fT处c认证专家7可在进校考察前要求学校LMc修改自

评9:。 

现场考察前，学校应Ö要求常规完Ñ“中国临床医学高等教育机

构调查”填+，提供学校本科临床医学类专业相关Ç据。逾期未提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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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量`aÇ据，c经工作委员会fT处和专家7£对P发现存在刻³

隐瞒及Ç据造假等;<，视为自动放弃y受认证。 

三、现场考察 

工作委员会r_提前 C /½与拟y受认证的学校协商现场考察

的6Ù。工作委员会r_提前 1 /½7>认证专家7并征询学校是否

与认证专家7Ñ员存在利益冲突。现场考察专家7通常由 9 à7Ñ，

必要6可适当增派专家。认证现场考察工作6Ù一般为 k-C天，可8

据具体;<适当b长。 

y受认证的学校Ö照认证工作要求=ê现场考察准备工作。认证

专家7在认证现场考察前（r_提前一Þ）7è召开网áð备会?。

现场考察期Ù，专家7依据《标准》，�照学校教学质量`aÇ据及

自评9:，对学校申请y受认证专业的办学展开全U的考察，判断$

是否达到《标准》的要求，'析优势，发现不n，提出改进>?。 

现场考察结56，认证专家7集体讨-现场考察的发现，形Ñ初

步认证+,。认证专家7在与学校主要âäàM'ã通的基ï"，向

学校z{进行馈。专家7Ñ员以记´¥票的\式向工作委员会提g

对学校认证结-的>?。认证结->?以认证专家7一²性¥票达到

三'E二及以"为有效结->?。 

四、认证+, 

现场考察结5P，认证专家7依据《标准》、�考学校9:及考

察发现，Ö'工撰写认证+,初稿，由fT汇É并提g7长完善。认

证专家7q在认证现场考察P 1 /½内完Ñ认证+,。在认证+,W

正式提g工作委员会@?前，q要征求学校关于¯¬性内°的³3。

认证+,经工作委员会@?P馈r学校。 

学校J对专家7馈的认证+,中¯¬性内°存有¶?，可提出

¬证9:并与专家7讨-协商。J双\协商不l达Ñ共识，学校在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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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p，工作委员会@?P可de原有认证有效期。de认证有效期经

公QP向R会公S并以TU形式通VW认证学校。对于de认证有效

期的学校，学校q要8据要求进行[改，r_ 2 DP\可]^提出认

证申请。 

.、持续改进 

通过认证的学校q针对认证+,中的馈>?}~进行改进，每

DZ常规O新教学质量`aÇ据，并Ö要求向工作委员会fT处提g

医学教育重大变化;<、进展+,和i合+,。J有境â专家�与，

应同6提gõö版医学教育重大变化;<、进展+,和i合+,。工

作委员会7è认证专家7@读相关9:并视;<7è回访。 

学校在认证有效期内Zr_提g 1 ^进展+,和 1 ^i合+,，

i合+,应在有效期到期前r_ 1¾ /½提g。J学校认证有效期b

长，则b长有效期内r_提g 1 ^进展+,。医学教育重大变化;<

可随6向fT处提g，并在进展+,和i合+,中进行汇Éý现。 

工作委员会8据学校教学质量`aÇ据指标、医学教育重大变化

;<、进展+,ôi合+,、回访等;<，@?确定学校认证有效期

内质量和持续改进`<。学校质量和持续改进`<用绿牌、黄牌和红

牌标识，动a调[并向R会公S。若学校W标识黄牌，工作委员会将

对学校进行TU警,；若学校W标识红牌，则认证有效期de。 

若学校发{以下;<（(*ú不Y于），则对学校标识黄牌B1¿

[改举措和Ñ效不到ª，医学教育质量下降明显；2¿存在影响医学教

育质量的重大变化，即将±¤达到《标准》要求；3¿未Ö要求完Ñ进

展+,ôi合+,c质量`aÇ据提g等工作)程；k¿未及6ý+c

隐瞒医学教育重大变化。 

若学校发{以下;<（(*ú不Y于），则对学校标识红牌B1¿

±¤达到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准入指标要求；2¿存在影响医学教育质量

的重大变化，且±¤达到《标准》要求。 


